
■■■■■ ■■■■■ ■■■■■

本省新闻 2019年7月26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郭景水 美编：杨薇A08 时政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上接A07版

下转A09版▶

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责任人
被问责
情况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DHI2
0190
7150
542

D2HI
2019
0715
0524

D2HI
2019
0715
0582

D2HI
2019
0715
0543

D2HI
2019
0715
0544

D2HI
2019
0715
0551

D2HI
2019
0715
0639

D2HI
2019
0715
0646

D2HI
2019
0715
0662

D2HI
2019
0715
0663

D2HI
2019
0715
0668

D2HI
2019
0715
0679

D2HI
2019
0715
0680

小区南边距离小区5公里左右有一个华能电厂，东方
化工厂散发异味；距离小区300米左右对花家沟泄洪
渠全市的污水都排放到此处散发臭味，时间久远；泄
洪渠旁的罗带河水上游有个人的养殖鱼虾基地，污水
直排到河里，河水和泄洪渠汇合到一起形成臭气，直
排大海。向环保局监察大队队长反映后，派人去现场
查看，但无人处理。

居侯村、窑上村和酸梅村之向的化江旁存在挖沙点，
该挖沙点属于林地，存在滥采滥挖的现象，已破坏几
百亩地，对土地造成破坏。2017年曾向中央环保督察
投诉，曾在该地挖沙点正规的公司己停止挖沙，但未
彻底治理，属于偷挖沙的至今还在挖，无人查处，偷挖
沙主要在每天在夜里2点半开始偷挖，挖到早上8点，
投诉到当地扫黑除恶组及当地环保局、水务局及派出
所、但只是当天抓去，隔天放出。

山海高速公路建设期间，每天早 6点至晚 10点间，工
程车辆通过居民集中居住区时未进行扬尘处理，造成
附近居民住宅（昕颐养老院、潘道村、畅好农场）无法
开窗、导致居民呼吸困难，扬尘污染视线距离只有 10
米左右。

第一，群众所居住的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后海温泉小
镇，晚上有很严重的臭气，臭气来源于距离小区1公里
不到的海一饲料厂、新希望饲料厂等。小区住户于
2015年对老城镇开发区环保局联名举报这个事件，但
是这个问题目前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育塘村村民
也受到了影响，但是不敢投诉。第二，群众反映老城
的颜春岭生活垃圾焚烧场有很浓的臭气，蔓延周围好
几公里。

第一，海南省澄迈县老城一期和二期的颜春岭垃圾填
埋场距离群众所在的北二环碧海蒙苑小区直线距离
4.4公里。从 2017年开始小区周围的环境恶化，每天
都会闻到垃圾散发的臭味。第二，小区附近的饲料厂
每天散发出酸臭味。

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厂距离群众所在的景园御海
湾小区两公里左右，有黑色的飞灰对空气造成污染，
产生很臭的气味。群众不支持这个项目的建设和使
用，并且已经通过环保举报热线反映这个问题，环保
部门反馈的信息是这个项目没做规划环评，需要叫停
整改。但是垃圾场仍在使用，对环境的污染仍然存
在。

1、颜春岭垃圾填埋场的渗滤液和臭气对村民造成影
响，村民认为渗滤液影响地下水，近期已实地取证垃
圾填埋场渗滤液外排（南二环路上垃圾填埋场入
口）。2、中电垃圾焚烧厂烧完后的固体污染物，在填
埋场厂区内露天堆放且堆放地面无水泥固化，下雨容
易污染土壤。3、垃圾填埋场未经村民同意，私自扩大
厂区围墙范围。4、垃圾填埋场滋生蚊虫，对当地村民
造成生活困扰。5、下雨天，填埋场的渗滤液会溢出，
流向该村农田，造成污染。

1、由于受风向的影响，小区受到老城垃圾焚烧厂臭味
影响，臭气为间歇排放。2、垃圾焚烧厂白天排白烟、
晚上黑烟，涉嫌偷排。3、颜春岭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偷
排到道路旁的沟渠（二环路），表面用木板遮盖。4、中
电垃圾焚烧厂厂区的公示牌中称企业应距离20公里，
实际距离小区 3公里左右。群众向海口市环保局反
映，工作人员表示规划中垃圾场先建，小区后建，属于
开发商问题。

颜春岭垃圾焚烧厂对大气造成污染（散发臭味、形成
飞灰导致居民无法开窗）、地下水、生活用水造成污染
（水呈黄色及有沉淀物），垃圾焚烧厂距离居民居住区
仅1.3公里左右。影响到5公里左右的小区。投诉到
当地政府，但未治理，目前还在扩建，怀疑存在环评造
假的行为，建议将垃圾场搬离。

1、海口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和海口市垃圾焚烧发电厂，
规划使用十年，但实际使用十八年，设备老化，臭气排
放长期不达标，附近居民不敢开窗户；填埋场渗滤液
收集但未经处理排入到周围的暗沟并渗入地下，破坏
地下水；焚烧发电厂烟囱排放的颗粒物落入到不远的
自来水厂露天水池中，污染自来水。2、南一环路和工
业大道附近，饲料厂，玻璃厂等工厂存在夜间偷排臭
气。

1、小区一墙之隔有农药厂、中航特玻玻璃厂偷排废气
（主要是晚上10点到凌晨排放），无色，味道刺鼻，导致
居民无法开窗。2、距离小区1.2公里的颜春岭垃圾厂
超限使用8年，垃圾山高度一百多米，垃圾有一千多万
吨、散发臭味，影响居民居住。建议污染企业搬离。

距离大同南海新居小区4.8公里处的颜春岭垃圾厂污
水横流，散发臭味，影响居民正常生活，担心会发生火
灾，群众建议搬迁。

海南益丰达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位于海南省澄迈
县老城镇颜春岭海口生活垃圾填埋场里。焚烧医疗
垃圾产生了有害气体（如二噁英），对周围居民居住环
境造成了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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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7月17日上午，东方工业园区邢卫民主任带领园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相关人员到园区，组织中海石油
化学有限公司、东方石化有限公司和华能东方电厂相关人员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明确工作要求，强调企业
要加强环保主体责任落实。会后，现场核实企业的气体排放情况。查看市环保局检测站对中海东方石化
有限责任公司《废气监督性监测报告》、华能电厂四周厂界的大气无组织排放监测报告，还调取了市环境
保护监测站在园区内监测站的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废气排放连续监测数据。报告及监测数据显示上
述企业的气体排放符合国家相关法规。
（二）在接到举报件后，市水务局高度重视，市水务局局长王斌委派局技术顾问冯明祥带领城乡股负责人
符毓胜、水政监察大队等人员于2019年7月16日下午，到举报问题的现场进行调查核实，并同八所镇八所
村村委会副主任符发兴详细理解情况，到现场核实，案件反映的问题距离小区300米处花家沟沟内水已干
枯，实为中心排水沟河道入海口段前右岸，确实存在生活垃圾及一处未经批准排污口，排污管道是废弃市
政管网暂无使用，散发出臭味。
（三）经农业农村局派人现场核实：老福根沟（花家沟）泄洪渠旁的罗带河水上游有鱼虾高位塘73个，低位塘
51个，其中有10个塘排水口，存在有排水到泄洪渠的情况。但经套图核实该片区鱼虾塘均不在禁养区范围。

2019年7月16日—17日，东方市公安局旅环大队、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派出国土监察大队、林业执法
大队、三家镇国土所赵俊锋所长和测绘中心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并测量开挖面和地类。经测量，开
挖面积为 98.32亩，套合东方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局部图，规划地类为 III级保护林地为 92.79
亩，园地5.53亩；现状地类为内陆滩涂98.14亩，其它林地为0.18亩。2019年7月17日上午，东方市水务局
租用一台装载机对盗采河砂留下的坑洞进行平整治理。查阅2018年以来，巡查昌化江居侯、窑上、酸梅村
段工作台账和办理非法采砂案件台账, 结果显示：多部门联合对昌化江居侯、窑上、酸梅村段非法采砂开
展巡查21次、专项行动3次；办理居侯、窑上、酸梅非法采砂行政案件11起，行政拘留13人；查扣各类车辆
39部。以上台账数字表明，举报件举报的问题和情况属实。

2019年7月15日下午，市政府黎良臣副市长带领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
相关负责人前往群众举报的地点进行调查核实。2019年7月16日市住建局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勘察核
实情况，同时市交通局组织市交管站执法人员到现场核查。2019年7月19市住建局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
二次勘察核实情况。发现番香片区市政道路存在扬尘污染情况，海南双雪建设管监理有限公司、中宇城
建海南建设有限公司，无现场围挡封闭，无场内堆土覆盖，无裸露土地绿化，未设进出车辆冲洗设备等问
题。

（一）经现场核查，海壹饲料、新希望公司等企业在日常生产管理工作中存在对污控管理要求不严的问题，
生产车间及原料仓库等易产生臭气的区域缺乏规范化管理，门、窗没有及时关闭，导致臭气外逸现象时有
发生。
（二）经核查，垃圾焚烧发电产生的尾气中，恶臭物质较少，正常生产情况下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其
附近可能产生臭气的区域为海口垃圾处理场填埋区，垃圾处理场采取卫生填埋方式消纳生活垃圾，在生
活垃圾卸料作业时不可避免产生臭气影响。

（一）垃圾处理场采取卫生填埋方式消纳生活垃圾，在生活垃圾卸料作业时不可避免产生臭气影响环境。
（二）区内饲料企业在日常生产管理工作中对污控管理的要求不高，生产车间及原料仓库等易产生臭气的
区域缺乏管理，门、窗没有及时关闭，导致臭气外逸现象时有发生。

2019年7月16日上午，老城开发区工委书记莫仲敏带队到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与海口市园林和环
境卫生管理局、中电国际新能源海南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座谈，研究群众信访举报件反映的垃圾焚烧厂
选址不合理，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并提出了具体整改意见和解决办法。会后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组成联
合调查组，就信访件反映问题，通过现场核查、调阅材料、听取汇报等形式进行全面排查。

（一）垃圾处理场采取卫生填埋方式消纳生活垃圾，在生活垃圾卸料作业时不可避免产生臭气。
（二）垃圾处理场填埋区的渗滤液全部由管道引入渗滤液处理站统一处理达标后外排入市政污水管，未发
现因偷排渗滤液污染地下水现象。
（三）信访人反映的垃圾焚烧厂烧完后的固体污染物是指垃圾燃烧后产生的飞灰，根据《海口市城市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和《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扩建工程特许经营协议》，焚烧飞
灰由颜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接纳。按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焚烧飞灰
经过螯合固化处理后可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单独分区填埋。由于颜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在设计上未考
虑焚烧飞灰专用填埋区，因此采取双层高密度聚乙烯膜、土工布将焚烧飞灰与生活垃圾进行物理隔离的
做法，有效防止对土壤及地下水产生污染。
（四）2016年10月，海口市环卫局委托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编制了《海口市颜春岭
垃圾填埋库区垃圾堆体整形及生态修改工程》设计方案，目前，正在根据方案要求开展边坡休整工作，主
要目的是减缓填埋区坡度，增加挡墙、对填埋库区进行雨污分流改造等，所有的工程均在垃圾处理场红线
内进行，未扩大范围。
（五）目前填埋库区尚未进行雨污分流改造，雨量大时，库区部分表层水会顺着路面管道流出，并不是信访
人所反映的渗滤液外流。

（一）经现场核查，垃圾焚烧发电产生的尾气中，恶臭物质较少，正常生产情况下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
响。其附近可能产生臭气的区域为海口垃圾处理场填埋区，垃圾处理场采取卫生填埋方式消纳生活垃
圾，在生活垃圾卸料作业时不可避免产生臭气影响环境。
（二）垃圾焚烧发电厂已按环评要求落实相关大气污染物治理设施，并安装了在线监测装置，已实现24小
时实时监控，经调阅近期在线监控数据，未发现其存在偷排行为。
（三）经现场核查，在中电厂区内及周边均未发现信访人所称的称企业应距离20公里的公示牌。根据《关
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发〔208〕82号）文件要求，新改扩建项目
环境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符合上述要求。
（四）垃圾处理场填埋区的渗滤液全部由管道引入渗滤液处理站统一处理达标后外排入市政污水管，处理
站污水排口安装在线监测装置，对其主要指标进行监控。经在场地内及周边进行排查，未发现渗滤液偷
排到道路旁的沟渠。

（一）经核查，垃圾焚烧发电产生的尾气中，恶臭物质较少，正常生产情况下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其
附近可能产生臭气的区域为海口垃圾处理场填埋区，垃圾处理场采取卫生填埋方式消纳生活垃圾，在生
活垃圾卸料作业时不可避免产生臭气影响环境。
（二）2019年6月5日，我县委托海南中环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垃圾填埋场周边的文集村、谭昌村、美朗
村及玉堂村地下水水质进行了抽样检测（详见附件7），相关指标检测结果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要求，未发现地下水呈黄色及有沉淀物现象。

（一）截至2019年，垃圾处理场的使用年限确已超出8年，但设计标高为115米，目前垃圾堆体的标高为112
米，接近设计标高。由于目前海口市及澄迈县垃圾产量约 4000吨/日（其中海口市约 3500吨，澄迈县约
500吨），焚烧发电厂一、二期设计处理能力2400吨/日（湿垃圾约2800吨），每天仍有1000余吨需运往垃圾
填埋场进行卫生填埋处理，超出焚烧处理能力的生活垃圾仍需要填埋处理，在新的垃圾处理设施建成使
用之前，海口垃圾处理场填埋场尚不能进行封场。
（二）垃圾处理场采取卫生填埋方式消纳生活垃圾，在生活垃圾卸料作业时不可避免产生臭气影响环境。
（三）垃圾处理场填埋区的渗滤液全部由管道引入渗滤液处理站统一处理达标后外排入市政污水管，未发
现因偷排渗滤液污染地下水现象。
（四）远生渔业、西南红饲料、新希望饲料、通威饲料及海壹饲料等企业在日常生产管理工作中对污控管理
的要求不高，生产车间及原料仓库等易产生臭气的区域缺乏管理，门、窗没有及时关闭，导致臭气外逸现
象仍时有发生。
（五）中航特玻已按环评要求落实相关大气污染物治理设施，并安装了在线监测装置，已实现24时实时监
控，经调阅近期在线监控数据，未发现其存在偷排行为。

（一）正业中农生产车间管理不规范，灌药工序的密封门没有及时关闭，生产车间及车间门口处农药味较
浓，厂界周边无明显异味。
（二）截至2019年，垃圾处理场的使用年限确已超出8年，但设计标高为115米，目前垃圾堆体的标高为112
米，接近设计标高。由于目前海口市及澄迈县垃圾产量约 4000吨/日（其中海口市约 3500吨，澄迈县约
500吨），焚烧发电厂一、二期设计处理能力2400吨/日（湿垃圾约2800吨），每天仍有1000余吨需运往垃圾
填埋场进行卫生填埋处理，超出焚烧处理能力的生活垃圾仍需要填埋处理，在新的垃圾处理设施建成投
入使用之前，海口垃圾处理场填埋场尚不能进行封场。
（三）垃圾处理场采取卫生填埋方式消纳生活垃圾，在生活垃圾卸料作业时不可避免产生臭气影响环境。
（四）中航特玻公司已按环评要求落实相关大气污染物治理设施，并安装了在线监测装置，已实现24时实
时监控，经调阅近期在线监控数据，未发现其存在偷排行为。

（一）垃圾处理场采取卫生填埋方式消纳生活垃圾，在生活垃圾卸料作业时不可避免产生臭气影响环境。
（二）垃圾处理场填埋区的渗滤液全部由管道引入渗滤液处理站统一处理达标后外排入市政污水管，未发
现污水横流现象。
（三）2019年5月25日15:10左右，颜春岭垃圾填埋场西侧堆体突遭雷击起火，由于指挥得当，处置及时，火
情未造成严重后果。起火事件发生后，澄迈县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海口市园林环卫局已对存在的安全隐患
开展了全面排查，排查出两处安全隐患：一是未安装避雷设施；二是沼气导流管数量不够。

经核查，从近两年的跟踪检查显示，益丰达项目生产系统工况不稳定，两年来先后发生两次超标排放情
况，县环境局已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见附件3、4）。经过对设备进行全面检修，状况有所好转。2019年
5月19日，老城开发区管委会委托浙江中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烟气二噁英含量进行检测，检测
结果符合国家相关要求（附件5）。

属实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一）经工业园区调查核实，没有发现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其大气排放符合《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0、《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4554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等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对于企业检修需要停开机时，所引起空气中氨气味或其他异味较浓
的情况，要求企业采取措施缓解：一方面加大水洗回收氨的用水量，延长洗涤时间，控制放空速度；另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化解公众误解。
（二）2019年7月17日下午至18日上午，东方市水务局即组织八所镇政府、锦江生态公司及水务系统工作人员到群众反映问题的花
家沟泄洪渠下游，中心排水沟开展清河行动，共出动60多人，一台挖机，一辆环卫运输车，进行彻底清理河道内及岸边生活垃圾及枯
枝杂草，此次清河共清理了6吨垃圾，使得该河道水生态环境明显好转，臭味基本消除。中心排水沟废弃的排污口于7月17日予以
封堵。

针对问题举一反三，7月18日，市水务局在市区内排水沟进行一一排查，并设立了禁止乱倒垃圾、乱排污水、养殖家禽的警示牌，
并加强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三）7月17日-18日，市农业农村局对举报区域内的鱼虾养殖塘进行排查摸底，经排查高位塘73个，面积330多亩，低位塘50余个，
面积820多亩。并对有排水口的鱼虾养殖塘联合生态环境局依据《东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方市水产养殖污染整治工作
方案的通知》进行整改。根据《东方市禁养区水产养殖场关停清退工作实施方案》，对该片区鱼虾塘在2020年进行关停清退。

处理措施：收到举报件后，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派出国土监察大队、林业执法大队、三家镇国土所赵俊锋所长和测绘中心工作
人员及东方市公安局旅环大队、三家派出所到现场开展调查，通过现场套图测量和查阅巡查工作台账和办案台账等方式进行调查
核实。2019年7月17日上午，东方市水务局租用一台装载机对盗采河砂的土坑进行平整治理。
整改措施：东方市公安局将根据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测量并计算非法采砂量，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马上立案侦查。成立巡查
和打击工作小组，对举报地点实施24小时巡查监管。对于非法采砂的违法人员，依法顶格处理，对违法人员采取行政拘留处罚后，
根据东方市政府下达的文件要求将涉案车辆移交东方市行政综合执法局进行罚款处理，把打击力度提到最高度。

2019年7月16日，市住建局向海南双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和中宇城建海南建设有限公司核发《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隐患问题告
知书》（五质安监告），责令海南双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和中宇城建海南建设有限公司存在扬尘污染问题在2019年7月26日前完成
整改。同时市交通局要求施工方等有关单位立即进行整改，安排洒水车进行扬尘处理以及市综合执法局加强对该路段巡查力度，
发现未密闭、全覆盖运输的车辆依法查处；联合市环保、住建、交通等部门加强对施工工地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2019年7月19
日，由中宇城建海南建设有限公司牵头对五指山市番香片区市政道路工程进行如下整改：1.仁帝山路口处已进行围挡，严禁车辆通
行。2.已安排晒水车对路面喷淋、湿润。3.裸露土方已按要求覆盖。

（一）进一步加大对新希望、海壹饲料及区内其他饲料生产企业厂界臭气巡查及检测密度，每周开展2次以上夜间巡查，每月至少对
区内2家以上饲料厂进行抽样检测，保持执法高压态势，对超标排放行为严厉查处。
（二）由海口市垃圾处理场委托第三方制定综合除臭方案，并按照方案对垃圾填埋库区进行综合除臭。主要措施如下：对垃圾堆体
进行全覆盖，垃圾零暴露；对垃圾堆体沼气抽排，避免填埋体沼气聚集和无组织排放，沼气抽排至沼气发电厂发电；实施垃圾作业日
覆盖，日掀夜铺，避免臭气散发及虫蝇滋生；实施中间覆盖，垃圾堆体厚小于6m时，采用渣土覆盖60-70cm再铺1.0mmHDPE膜，防
止臭气散发及雨水渗入垃圾堆体；每天至少3次采用雾炮机对垃圾作业面移动喷洒除臭药剂及灭蝇剂，用高压喷雾除臭系统随时对
进出库区车辆进行除臭，用车载雾炮机对库区臭味敏感点进行巡查除臭。以上措施取得良好成效。
（三）加强对填埋区作业的巡查密度，每周至少对填埋作业情况开展一次抽查，确保填埋作业严格按照除臭方案进行。
（四）跟踪督促垃圾处理场每月委托第三方对厂界臭气浓度进行一次自查，发现超标迹象及时排查整改。
（五）由老城经济开发区每季度对填埋场厂界臭气浓度进行一次抽查，如发现超标排放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一）由海口市垃圾处理场委托第三方制定综合除臭方案，并按照方案对垃圾填埋库区进行综合除臭。主要措施如下：对垃圾堆体
进行全覆盖，垃圾零暴露；对垃圾堆体沼气抽排，避免填埋体沼气聚集和无组织排放，沼气抽排至沼气发电厂发电；实施垃圾作业日
覆盖，日掀夜铺，避免臭气散发及虫蝇滋生；实施中间覆盖，垃圾堆体厚小于6m时，采用渣土覆盖60-70cm再铺1.0mmHDPE膜，防
止臭气散发及雨水渗入垃圾堆体；每天至少3次采用雾炮机对垃圾作业面移动喷洒除臭药剂及灭蝇剂，用高压喷雾除臭系统随时对
进出库区车辆进行除臭，用车载雾炮机对库区臭味敏感点进行巡查除臭。以上措施取得良好成效。
（二）加强对填埋区作业的巡查密度，每周至少对填埋作业情况开展一次抽查，确保填埋作业严格按照除臭方案进行。
（三）跟踪督促垃圾处理场每月委托第三方对厂界臭气浓度进行一次自查，发现超标迹象及时排查整改。
（四）由老城经济开发区每季度对填埋场厂界臭气浓度进行一次抽查，如发现超标排放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五）加大对区内饲料生产企业厂界臭气巡查及检测密度，每周开展2次以上夜间巡查，每月至少对区内2家以上饲料厂进行抽样检
测，保持执法高压态势，对超标排放行为严厉查处。

（一）海口市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项目于2017年12月27日取得不动产权证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8年12月16日，取得环评批
复，2019年1月15日正式动工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后，由于部分群众仍对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项目环评报告书引用数据、公参内容
以及审批程序存有异议，并向生态环境部申请行政复议。生态环境部审查后认为省生态环境厅作出的环评批复应受生态环境部印
发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以下简称《准入条件》）的约束。《准入条件》第三条规定“项目建设应该符
合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有关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要求”，但省生态环境厅在作出《环境影响批复》时，《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中长期规划（2018—2030）》尚未出台，该专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也尚未获得审查意见。
2019年5月8日，生态环境部下发《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通知书》（环法〔2019〕38号）（附件11）和《行政复议决定书》（环法〔2019〕39
号）（附件12），决定撤销省生态环境厅作出的《关于批复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函》（琼环函
〔2018〕1661号）（附件13）。根据生态环境部上述两个文件要求，省生态环境厅于2019年5月21日向海口中电第二环保发电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电公司)下发了《关于停止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项目建设的函》（琼环函〔2019〕219号）（附件14），要求中电
公司立即停止建设行为。同时，向澄迈县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强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项目监管的函》（琼环函
〔2019〕220号）（附件15），要求我县督促中电公司立即停工，并加强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项目周边环境管理，及时整改现
有环境问题。目前，该项目已按要求全面停止建设。
（二）垃圾处理场采取卫生填埋方式消纳生活垃圾，在生活垃圾卸料作业时不可避免产生臭气影响环境。

（一）由海口市垃圾处理场委托第三方制定综合除臭方案，并按照方案对垃圾填埋库区进行综合除臭。主要措施如下：对垃圾堆体
进行全覆盖，垃圾零暴露；对垃圾堆体沼气抽排，避免填埋体沼气聚集和无组织排放，沼气抽排至沼气发电厂发电；实施垃圾作业日
覆盖，日掀夜铺，避免臭气散发及虫蝇滋生；实施中间覆盖，垃圾堆体厚小于6m时，采用渣土覆盖60-70cm再铺1.0mmHDPE膜，防
止臭气散发及雨水渗入垃圾堆体；每天至少3次采用雾炮机对垃圾作业面移动喷洒除臭药剂及灭蝇剂，用高压喷雾除臭系统随时对
进出库区车辆进行除臭，用车载雾炮机对库区臭味敏感点进行巡查除臭。以上措施取得良好成效。
（二）加强对填埋区作业的巡查密度，每周至少对填埋作业情况开展一次抽查，确保填埋作业严格按照除臭方案进行。
（三）跟踪督促垃圾处理场每月委托第三方对厂界臭气浓度进行一次自查，发现超标迹象及时排查整改。
（四）由老城经济开发区每季度对填埋场厂界臭气浓度进行一次抽查，如发现超标排放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五）对填埋库区雨污分流工作进行督导，确保该工程按计划于2019年12月底前完成。

（一）由海口市垃圾处理场委托第三方制定综合除臭方案，并按照方案对垃圾填埋库区进行综合除臭。主要措施如下：对垃圾堆体
进行全覆盖，垃圾零暴露；对垃圾堆体沼气抽排，避免填埋体沼气聚集和无组织排放，沼气抽排至沼气发电厂发电；实施垃圾作业日
覆盖，日掀夜铺，避免臭气散发及虫蝇滋生；实施中间覆盖，垃圾堆体厚小于6m时，采用渣土覆盖60-70cm再铺1.0mmHDPE膜，防
止臭气散发及雨水渗入垃圾堆体；每天至少3次采用雾炮机对垃圾作业面移动喷洒除臭药剂及灭蝇剂，用高压喷雾除臭系统随时对
进出库区车辆进行除臭，用车载雾炮机对库区臭味敏感点进行巡查除臭。
（二）跟踪督促垃圾处理场每月委托第三方对厂界臭气浓度进行一次自查，发现超标迹象及时排查整改。
（三）由老城经济开发区每季度对填埋场厂界臭气浓度进行一次抽查，如发现超标排放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一）由海口市垃圾处理场委托第三方制定综合除臭方案，并按照方案对垃圾填埋库区进行综合除臭。主要措施如下：对垃圾堆体
进行全覆盖，垃圾零暴露；对垃圾堆体沼气抽排，避免填埋体沼气聚集和无组织排放，沼气抽排至沼气发电厂发电；实施垃圾作业日
覆盖，日掀夜铺，避免臭气散发及虫蝇滋生；实施中间覆盖，垃圾堆体厚小于6m时，采用渣土覆盖60-70cm再铺1.0mmHDPE膜，防
止臭气散发及雨水渗入垃圾堆体；每天至少3次采用雾炮机对垃圾作业面移动喷洒除臭药剂及灭蝇剂，用高压喷雾除臭系统随时对
进出库区车辆进行除臭，用车载雾炮机对库区臭味敏感点进行巡查除臭。以上措施取得良好成效。
（二）加强对填埋区作业的巡查密度，每周至少对填埋作业情况开展一次抽查，确保填埋作业严格按照除臭方案进行。
（三）跟踪督促垃圾处理场每月委托第三方对厂界臭气浓度进行一次自查，发现超标迹象及时排查整改。
（四）由老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每季度对填埋场厂界臭气浓度进行一次抽查，如发现超标排放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五）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对海口市垃圾处理场周边地下水及土壤进行检测，再根据检测结果展开相关工作。
（六）定期对海口市垃圾处理场周边村庄开展地下水水质检测，并及时将检测结果向群众公开，消除群众疑虑。

（一）由海口市垃圾处理场委托第三方制定综合除臭方案，并按照方案对垃圾填埋库区进行综合除臭。主要措施如下：对垃圾堆体
进行全覆盖，垃圾零暴露；对垃圾堆体沼气抽排，避免填埋体沼气聚集和无组织排放，沼气抽排至沼气发电厂发电；实施垃圾作业日
覆盖，日掀夜铺，避免臭气散发及虫蝇滋生；实施中间覆盖，垃圾堆体厚小于6米时，采用渣土覆盖60—70厘米再铺1.0mmHDPE膜，
防止臭气散发及雨水渗入垃圾堆体；每天至少3次采用雾炮机对垃圾作业面移动喷洒除臭药剂及灭蝇剂，用高压喷雾除臭系统随时
对进出库区车辆进行除臭，用车载雾炮机对库区臭味敏感点进行巡查除臭。以上措施取得良好成效。
（二）加大对填埋区作业的巡查力度，每周至少对填埋作业情况开展一次抽查，确保填埋作业严格按照除臭方案进行。
（三）跟踪督促垃圾处理场每月委托第三方对厂界臭气浓度进行一次自查，发现超标迹象及时排查整改。
（四）加强对南一环路和工业大道附近的饲料厂及区内其他饲料生产企业厂界臭气巡查及检测密度，每周开展2次以上夜间巡查，每
月至少对区内2家以上饲料厂进行抽样检测，保持执法高压态势，对超标排放行为严厉查处。
八、问题解决情况
（一）垃圾处理厂综合除臭方案已经开始实施，臭气外逸现象得到有效控制。
（二）今年以来共开展垃圾处理场厂界臭气浓度检测4次，其中3月23日监测结果超标，已对该场进行立案查处（详见附件1）。已经
开始实施每月一自查，每季度一抽查制度。
（三）今年以来已对区内饲料厂开展厂界臭气浓度、有组织排放臭气浓度检测共计15次，对涉嫌超标排放的海南远生渔业有限公司
进行立案查处（详见附件2）。

（一）要求正业中农对生产一线工人展开教育培训，严格按照规程进行生产作业，确保生产废气全部抽送至处理设施处置达标后进
行排放。
（二）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对正业中农厂界臭气展开检测，如存在超标排放行为及时立案查处。
（三）由海口市垃圾处理场委托第三方制定综合除臭方案，并按照方案对垃圾填埋库区进行综合除臭。主要措施如下：对垃圾堆体
进行全覆盖，垃圾零暴露；对垃圾堆体沼气抽排，避免填埋体沼气聚集和无组织排放，沼气抽排至沼气发电厂发电；实施垃圾作业日
覆盖，日掀夜铺，避免臭气散发及虫蝇滋生；实施中间覆盖，垃圾堆体厚小于6m时，采用渣土覆盖60-70cm再铺1.0mmHDPE膜，防
止臭气散发及雨水渗入垃圾堆体；每天至少3次采用雾炮机对垃圾作业面移动喷洒除臭药剂及灭蝇剂，用高压喷雾除臭系统随时对
进出库区车辆进行除臭，用车载雾炮机对库区臭味敏感点进行巡查除臭。
（四）加强对填埋区作业的巡查力度，每周至少对填埋作业情况开展一次抽查，确保填埋作业严格按照除臭方案进行。
（五）跟踪督促垃圾处理场每月委托第三方对厂界臭气浓度进行一次自查，发现超标迹象及时排查整改。
（六）由老城经济开发区每季度对填埋场厂界臭气浓度进行一次抽查，如发现超标排放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一）由海口市垃圾处理场委托第三方制定综合除臭方案，并按照方案对垃圾填埋库区进行综合除臭。主要措施如下：对垃圾堆体
进行全覆盖，垃圾零暴露；对垃圾堆体沼气抽排，避免填埋体沼气聚集和无组织排放，沼气抽排至沼气发电厂发电；实施垃圾作业日
覆盖，日掀夜铺，避免臭气散发及虫蝇滋生；实施中间覆盖，垃圾堆体厚小于6m时，采用渣土覆盖60-70cm再铺1.0mmHDPE膜，防
止臭气散发及雨水渗入垃圾堆体；每天至少3次采用雾炮机对垃圾作业面移动喷洒除臭药剂及灭蝇剂，用高压喷雾除臭系统随时对
进出库区车辆进行除臭，用车载雾炮机对库区臭味敏感点进行巡查除臭。以上措施取得良好成效。
（二）加强对填埋区作业的巡查力度，每周至少对填埋作业情况开展一次抽查，确保填埋作业严格按照除臭方案进行。
（三）跟踪督促垃圾处理场每月委托第三方对厂界臭气浓度进行一次自查，发现超标迹象及时排查整改。
（四）由老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每季度对填埋场厂界臭气浓度进行一次抽查，如发现超标排放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五）在垃圾堆体增建沼气抽排竖井和横管，将垃圾沼气及时抽排至沼气发电厂处理，减少填埋沼气在堆体里聚集，增加库区安全系
数及大大降低沼气聚集爆炸的可能性。
（六）垃圾堆体严禁烟火，在库区不同点位摆放禁止烟火告示牌、灭火器、消防渣土和4辆备用水车；委托专业机构制定建设防雷设施
实施方案并尽快安装。

针对核查存在的问题，我县立即部署进行整改：
（一）每年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对益丰达烟气二噁英含量开展两次检测，发现涉嫌超标排放行为从严查处，并跟踪做好相关整改工
作。
（二）委托中材地质工程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对益丰达开展环境管理现状调研，查找生产系统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并根据调研报告
督导益丰达进行整改。
（三）进一步加强对益丰达日常生产及环境管理工作的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导整改，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予以立案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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